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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檢察官第五波指揮調查官搜索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涉案 3 名海關官員及 3 名報關業者聲請法院羈押禁見 

高雄地檢署檢肅黑金專組檢察官謝肇晶偵辦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公

務員集體貪瀆涉嫌收受進口業者賄賂、不正利益，放行走私物品、包庇業

者漏報貨物品項逃漏關稅乙案，於民國 102 年 12月 9 日上午，偕同檢肅

黑金專組檢察官張志杰共同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高雄調查站，前

往高雄關及前鎮漁港漁業大樓進行第五波搜索，帶回高雄關稅局驗貨課關

員李源興、林定諭、簡添財等 3 名海關關員，及包含吳瑞豐、林正井、江

杏娥等 13名報關行業者與貨主進行調查。 

檢察官經深夜複訊後認為李源興、林定諭、簡添財等 3 名海關關員及

吳瑞豐、林正井、江杏娥等 3 名報關業者，涉嫌違背職務受賄罪、行賄罪

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及證人之虞，於 12月 10 日清

晨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其餘諭令交保。吳瑞豐、林正井、江杏娥等 3 名

報關業者於同日上午經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海關官員李源興裁定新臺幣

（下同）5 萬元交保，迄至發稿時仍在進行海關官員林定諭、簡添財等 2

人羈押審查庭。 

高雄地檢署針對財政部高雄關稅局關員集體貪瀆一案，自 102 年 4 月

18 日發動搜索後，累計已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多達 39 名被告，並已執行

多達四波搜索及傳喚。本次搜索行動主要針對財政部高雄關稅局驗貨關員

涉嫌自 99年間起，向申報水產品進口之報關業者以每櫃 5000 元或 6000

元方式索賄以協助報關業者漏報、短報貨品而逃漏稅捐或協助快速通關等

情。 


